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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沙 市 教 育 局

关于长沙市学前普特融合教育试点幼儿园评审
结果的通报

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，有关幼儿园：

为贯彻落实《幼儿园工作规程》（教育部令第 39号）、《教育

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〈“十四五”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〉的

通知》（教基〔2021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推进我市普特融合教育

工作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，切实办好

高品质学前教育。根据长沙市《关于开展学前普特融合教育试点

幼儿园申报与遴选工作的通知》安排，经单位申报、区级推荐、

资料核查和专家评审，认定天心区教育局卢浮原著幼儿园、长沙

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幼儿园等 5 个单位为长沙市学前普特融合教

育试点幼儿园。

希望各区县（市）教育局高度重视，将学前普特融合教育试

点幼儿园建设工作作为推进区域普特融合教育建设、促进学前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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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工作举措。希望各融合教育试点幼儿

园不断丰富融合教育资源，强化师资队伍建设，深入探索融合教

育新模式，为全市开展学前普特融合教育积累有益经验，为推进

我市学前普特融合教育作出更大贡献。

附件：长沙市首批普特融合教育试点幼儿园名单

长沙市教育局

2023年 9月 14日



— 3 —

附件

长沙市学前普特融合教育试点幼儿园名单

1.天心区教育局卢浮原著幼儿园

2.长沙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幼儿园

3.开福区沙坪实验幼儿园

4.芙蓉区教育局张公岭幼儿园

5.长沙高新区中心幼儿园


